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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绩效标准 8》认识到文化遗产对当今和后世的重要性。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的规定，本《绩效标准》旨在保护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并指导客户在其业务运营过程中对文化遗产进

行保护。此外，本《绩效标准》对某一项目使用文化遗产的要求部分上是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中规

定的标准为基础。 
 
目标 

 保护文化遗产免受项目活动带来的不良影响并且为其保护工作提供支持 
 在业务活动中促使平等分担因使用文化遗产带来的益处 
  

适用范围 
2. 对本《绩效标准》的适用在社会和环境评估过程当中完成，而实施达到本《绩效标准》要求所需

的行动要通过客户的社会和环境管理系统进行。评估和管理系统要求在《绩效标准 1》中有简要说

明。 
 
3. 就本《绩效标准》而言，文化遗产指文化遗产的有形形式，如具有考古（史前）、古生物、历

史、文化、艺术和宗教价值以及蕴含有文化价值的独特自然环境特点的有形财产和地点，如神树林。

但是，就下文第 11 款而言，无形文化，如蕴含有传统生活方式的社区文化知识、创新和惯例也包括在

内。本《绩效标准》之要求适用于文化遗产，而无须顾及其是否已获得法律保护或先前是否受到过扰

乱。 
 
要求 
在项目设计和执行中的文化遗产保护 

 

国际公认的惯例 
4.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除了要遵守相关国家法律以外，包括用以实施东道国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以及其他相关国际性法律项下所应承担义务的国家法律，客户将通过实施在文化遗产保

护、现场研究或文件归档方面为国际上认可之惯例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提供支持。当第 7、8、9、
10 或 11 款的要求适用时，客户将聘请有经验的合格专家来协助进行评估。 
 
随机发现程序 
5. 客户负责项目选址和设计工作以避免给文化遗产带来重大损害。当某一项目的拟建地点位于有望

在施工或运行期间发现文化遗产的地区内时，客户将实施通过《社会和环境评估》设立的随机发现程

序。客户不会扰乱任何随机发现，直至由某一位主管专业人士进行评估，并且识别符合本《绩效标

准》要求的行动。 
 
磋商 
6. 如某一项目可能影响到文化遗产，客户将与东道国内的、基于识别重要文化遗产的长期文化目的

而使用或在生活记忆内业已使用文化遗产的受影响社区进行磋商，并受影响社区对此种文化遗产的看

法加入客户的决策过程之中。磋商亦会涉及受托保护文化遗产的相关国家或地方监管机构。 
 
文化遗产的移动 
7. 大多数文化遗产在其处所内通过维持现状来加以 佳保护，原因在于移动可能会导致文化遗产发

生不可复转的损害或毁坏。客户不会移动任何文化遗产，除非满足下列条件： 
 

 在技术和财力上均不存在移动的可行性替代方案 
 项目的总体益处超过因移动而导致的预期遗产损失 
 对文化遗产的任何移动均由可以获取的 佳技术加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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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标准 8 
文化遗产 

重要文化遗产  
8. 重要文化遗产包括（1）人类社会出于长期文化目的使用或在世人记忆中曾经使用的国际公认的社

会遗产；以及（2）受到法律保护的文化遗产地区，包括东道政府指定的文化遗产保护地区。   
 
9. 客户不会严重改变、损害或移动任何重要的文化遗产。在例外情况下，当某一项目可能严重损害

重要的文化遗产时，并且它的毁损或损失可能危及到为长远文化目的而使用文化遗产的东道国内社区

的文化或经济生存度时，客户将：（1）满足前述第 6 款中的要求；并且（2）与受影响社区进行善意

磋商并将受影响社区的知情参与和磋商成果以文件形式记录下来。此外，对重要文化遗产的任何其他

影响必须在受影响社区的知情参与下加以适当减缓。 
 
10. 法律保护的文化遗产地区对于保护和维持文化遗产是重要的，并且在为这些地区内适用之国家法

律所可能允许的任何项目均需要施以额外措施。在某一拟议项目位于某一法律保护地区或界定的缓冲

区内这些情况下，客户除了要遵守前述第 9 款中规定的重要文化遗产要求外，亦要满足以下要求： 
 

 遵守定义的国家或地方文化遗产法规或保护区管理计划 
 就拟议项目磋商保护区的发起人和经理、当地社区和其他主要利益关系方 
 在需要时，实施额外计划以增进和提高保护区的维持目标 

 
 
项目对文化遗产的使用 

 

11. 当某一项目为商业目的准备使用包含有传统生活方式的当地社区的文化资源、知识、创新或惯例

时，客户将告知这些社区：（ 1）它们依据国家法律享有的权利；（2）拟进行商业开发的范围和性

质；以及（3）此种开发的潜在后果。客户不会继续进行此种商业化过程，除非其：（1）与受影响的

当地民族社区进行了善意磋商；（2）将它们的知情参与或磋商成果以文件形式记录下来；并且（3）
规定了公平和平等分享来自此种知识、创新或惯例商业化过程中的、并且符合它们的习惯和传统的益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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